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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埔县内环西路 “三旧”改造方案 

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、年度实施计划和经批准的《大埔

县内环西路“三旧”改造单元规划（A15）地块》，我县拟实施

大埔县内环西路 “三旧”改造，对位于大埔县内环西路的耀如公

祠及周边旧城镇0.3046公顷土地实施旧城镇用地改造。改造

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总体情况  

改造单元及改造实施范围位于湖寮镇内环西路中部，西临

城市次干道内环西路，与瑞锦酒店隔路相对，东侧临和谐华府

小区内居住建筑，南侧毗邻景泰豪庭小区，项目地块半径500 

米范围内有梅潭河、梅潭公园、田家炳实验中学和西湖公园

等，自然生态环境优越。周边1公里以内有虎山中学、田家炳体

育中心和大埔县人民医院等，改造项目总面积约0.3046公顷。 

改造范围村内房屋大部分为砖木，其余为混合、框架、砖

墙铁皮顶房等。村内垃圾成堆、道路窄小、居住环境较为恶

劣，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存在较大的消防隐患。整体布局散

乱、建设无序、管理形式松散、生活条件落后，影响村民的日

常生活，制约着城市的发展、布局，迫切需要进行改造更新。 

旧城镇改造是集约利用土地，提高土地利用率有效途径

，是改善村居民生活环境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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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也是改善农村环境，解决卫生脏乱差和安全隐患，推进

城乡一体化建设，构建富裕和谐新农村的重要保证，通过该

项目区内进行“三旧”改造是尽快实现项目地块有效开发的必

由之路，是梅州市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，对促进城

镇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。 

（二）土地现状情况 

改造项目主体地块0.3046公顷（A15-1地块），不涉及纳入

改造范围整体利用的“三地”和其他用地。改造地块现状为建

设用地0.3046公顷，不涉及农用地和未利用地。按权属划分，

涉及大埔县人民政府属下的国有土地0.3046公顷（建设用地

0.3046公顷、农用地0公顷、未利用地0公顷）。其中，改造主

体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0.3046公顷、农用地0公顷、未利用地0

公顷，为大埔县人民政府属下的国有土地，实地在2009年12月

31日前已建设使用，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，按建设用地进行报

批。 

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部分旧宅和耀如公祠用地，未

办理不动产权登记，无合法用地手续或施工报建手续，现有建

筑面积4020.36平方米，多数房屋已空置、无产值。房屋结构主

要为砖混结构，层数 1-2层，该地块目前已拆除建筑面积

4020.36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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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标图入库情况  

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0.3046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，图斑编

号为44142200269，不涉及“三地”和其他用地。 

（四）规划情况  

改造项目地块0.3046公顷土地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符

合详细规划（“三旧”改造单元规划），在详细规划中安排为二

类居住用地，已列入“三旧”改造计划中。 

二、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

（一）改造意愿情况 

大埔县顺锦实业有限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梅州市“三旧”

改造政策规定，就改造范围、土地现状、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

况、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原权利人的意见，并

经原权利人同意。 

（二）补偿安置情况  

大埔县顺锦实业有限公司已根据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大埔县“三旧”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操作指引的

通知》（埔府办〔2022〕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明确采取产权调

换补偿方式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安置。截至2023年12月，大埔

县顺锦实业有限公司已与原权利人就房屋补偿安置等事项签订

协议，按照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置换，提供安置房总面积

4489.8平方米。 

（三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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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不涉及征收土地，无需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 

三、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

（一）改造主体及改造模式  

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，拟采取村企合作改造模

式，由引入合作企业大埔县顺锦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。 

（二）拟改造情况  

该项目用地由湖寮镇龙岗村村民委员会通过委托代理机构

公开引入的方式确定改造主体并实施全面改造。由大埔县顺锦

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，其中，拆除重建用

地0.3046公顷，拆除建筑面积4020.36平方米，新建建筑面积

35071.54平方米，用于二类居住用地用途，容积率为7.00。 

四、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

（一）规划调整  

改造地块编制了《大埔县内环西路“三旧”改造单元规划 

（A15）地块》，该规划已经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埔

县内环西路“三旧”改造单元规划》等7个单元规划的批复（埔

府函〔2021〕292号）批复同意。该批复中，改造实施范围面

积0.3046公顷，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，容积率

≤7.0，高度 ≤80米，层数 ≤26层，建筑密度 ≤40%，绿地率

≥25%，户数与停车位比例≥1:0.8。 

（二）用地手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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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项目范围内0.3046公顷用地需办理国有土地完善转用

手续。上述用地完善转用手续后，拟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。  

五、资金筹措 

项目改造成本约7300万元，拟投入改造资金为9000万元，

拟筹措资金方式为自有资金、合作单位投入、银行借贷等。 

六、开发时序 

项目开发周期为5年，开发时间预计为2024年至2029年，

开发面积0.3046公顷。 

改造地块自本改造方案获批之日起1年内申请办理用地

规划等相关手续，在完成供地手续之日起1年内完成报建手

续，工程开工建设所需工期约为3年，预计自本改造方案批

准之日起5年内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。 

七、实施监管 

改造项目应实行信息全流程公开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

系，严防廉政风险。将“三旧”改造标图建库、项目确认、规划

计划编制、改造方案及用地审批、签订监管协议、土地供应、

地价款核算、税费缴交、竣工验收等各事项标准和办事流程纳

入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范围，对项目的审批结果应依法依规及时

公开。 

改造主体按照经批准的实施方案及相关规划要求实施建设

和改造，履行改造范围内配套建设义务，落实对改造范围内原

土地权利人的补偿安置义务，实现改造项目的综合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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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主体若不按照经批复的改造方案组织建设或违反相关

规定组织建设，将责令其停工整改，整改期间产生的经济损失

由改造主体承担；拒不整改或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的，将改

造主体列入“黑名单”；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改造主体还应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对未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供地文书确定的开竣工时间、土

地用途、开发强度等实施改造的取消“三旧”改造相关优惠政策

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

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5号）等规定实施处罚；对拆除重建或者

新建部分构成闲置土地的，按照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(国土

资源部令第53号）处理。 


